
 

 

 114年度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禽舍現代化升級補助需求調查表 

畜牧場名稱  家禽別 □雞□鴨□鵝□鵪鶉 

畜牧場負責人  連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 

備註：1.本調查表非補助申請表，僅作為本局向農業部提報計畫經費之參考依據，實際補助

項目及數量將依農業部核定計畫內容再行依程序辦理。 

2.本調查表請於114年3月19日前送至畜牧場所轄區公所，各區公所請於114年3月20日

前將調查表免備文逕傳真(07-7481568)本局畜產管理科，俾憑彙整提報農業部。 

3.補助對象：飼養規模為10萬隻(含)以下之養禽場(鵪鶉20萬隻(含)以下)。 

(一)各禽種必需依下表所列同時申請2-4項，始得依規定予以補助。 

打”✓”者為本補助案之該列禽種必要申請項目 

禽種分類 禽舍結構 
籠具設施(備) 

或巢箱 

自動化機械 

生產設施(備) 

自動集糞 

設施(備) * 

肉禽 ✓  ✓  

蛋禽(蛋雞、鵪鶉) ✓ ✓ ✓ ✓ 

蛋鴨 ✓ 
✓ 

(僅巢箱) 
✓ ✓ 

種禽 ✓ ✓ ✓ ✓ 
*禽場為具部分或全條狀(高床)地面平飼肉禽者，得申請自動集糞設施(備)。 

(二)補助項目 

補助項目 
補助比率上限50% 需求項目 

(勾選) 補助金額上限(萬元) 

密閉式水簾禽

舍及相關生產

設施(備) 

禽舍結構 300 

1,000 

 

籠具設施(備)或巢箱 300  

自動化機械生產設施(備) 200  

自動集糞設施(備) 200  

非開放式禽舍

及相關生產設

施(備) 

禽舍結構 100 

450 

 

籠具設施(備)或巢箱 100  

自動化機械生產設施(備) 100  

自動集糞設施(備) 150  

 


